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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電子報關服務  
 
我們是一群小本經營之貿易公司，整体生意運作是靠努力耕耘才能得到僅以糊口之生

活，實在談不上獲利。  
 
一向政府辦理進出口報關手續，由排隊繳費發展到郵寄報關，及即將推行之電子報關

服務，有一定程度上的改進。但近年經濟不景、百業蕭條，而香港特區政府海關關長

李樹輝先生卻一意孤行推出強制性電子報關服務及其所謂之優惠計劃，屆時，其他報

關方法一概取消，其實這項政策是一項妄顧民願、完全擾民之政策。  
 
首先，為何推行這項電子報關服務之“貿易通＂可以得到特區政府之眷顧，獲得專利

權經營這項服務？  
 
另外，我們當中有許多公司，每年只得數宗進出口交易，只需報關數次，卻要為這三

數次的報關付上一連串昂貴的“貿易通＂服務費：包括首次登記費 $540，每年年費

$648，件費 $1800，按金 $2400，課程費 $480，合共 $5868；而日後每份報關收費 $11，
特區政府另收 $0.5。為何我們報關要付上 $2400 之按金？  
 
推行此項電子報關服務，當中得益最多的並不是一般公司的東主，而是那些得到專利

經營的電腦件公司。這種不合理、不公平的政策如何使香港小商戶得到方便？香港

的轉口貿易如何能得益？這些政策亦有違特區政府輔助中小型企業之精神，現請各官

員對此政策作出檢討，在推行電子報關之同時亦容許大小公司採用親自報關或郵寄報

關之方法，以配合不同公司之需要。不要一意孤行，強制執行一種方法，令市民無所

選擇。  
 
此致  
 
特區政府行政首長董建華先生  
立法局范徐麗泰女士  
特區海關關長李樹輝先生  
工業署署長何宣威先生  
 

一群小型企業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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